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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华中科技大学第五届第四次 

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工会： 

经学校研究，第五届第四次教职工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

“五届四次教代会”）定于 2025 年 3 月 1 日–2 日召开。本

次会议是我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华

中科技大学第五次党代会精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。提

案征集是五届四次教代会的重要内容之一，为做好本次教代

会提案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案征集对象 

五届四次教代会正式代表。 

二、提案征集范围 

提案征集范围主要包括学校综合发展、教学科研、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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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、管理服务、后勤基建、生活福利等六大类别。 

1.符合下述条件之一者可列为提案，其他作一般意见建

议处理。 

（1）有关学校建设、改革、发展，对于学校全局工作

影响较大的意见和建议； 

（2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，且大家普遍关心、影响面

较大的意见和建议。 

2.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予立案。 

（1）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的内容； 

（2）不属于本校和本届教代会职权范围内的内容； 

（3）不符合规范、缺乏可操作性的提案（例如：一案

多议、多案多议、无可操作性建议）； 

（4）未经过充分调查、考证、案不符实的提案； 

（5）涉及教职工对自身或他人的个别具体问题的提案； 

（6）可以经行政程序解决或者学校已明确答复待办的

事项。 

三、提案格式要求 

1.一事一案，多个方面的问题，应以多件提案形式分别

提出。 

2.教代会代表提交的提案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： 

（1）案名，又称为提案题目，是对需要解决问题的高

度概括，一般应控制在 20 字以内，可沿用“关于……的建

议”“建议……”等典型的案名模式。 

（2）案由，即提出提案的理由、原因或根据。 

（3）建议和措施，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具有可行性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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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和办法。 

3.提案应由一名正式代表提议，须二名及二名以上（不

包括提案人）的正式代表附议，或以代表团名义联合签名提

出。 

4.提案主体内容应简明扼要、言简意赅，一般控制在

2000 字以内为宜。 

5.本次教代会启用二期提案系统，全程采用在线操作的

方式，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登录访问： 

（1）校工会主页右侧的“提案工作平台”（须统一身

份认证）； 

（2）微信—华中大微校园—综合服务—提案工作平台； 

（3）企业微信—工作台—综合服务—提案工作平台。 

如需帮助，可在校工会主页右上方“下载中心”中下载

“提案工作平台”操作示意图。 

四、提案征集时间 

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2025年4月6日（本学期第7周）止。 

五、提案立案程序 

提案人提交提案后，各代表团团长进行初审，并签署初

审意见（如团长为提案人，则由本代表团副团长初审）。 

提案工作委员会组织初审专家对提案初审，根据情况返

回提案人进行修改完善后，再召开提案立案会，对合格的提

案进行立案、分类、编号、登记，签署处理意见。经审查不

予立案的提案，根据不同情况作为意见或退回处理。 

六、提案评先表彰 

校工会组织评选和表彰“提案承办工作先进单位”“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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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工作组织奖”和“优秀提案”。 

七、有关要求 
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工作，大力宣传提案工作的目

的和意义，广泛征求和收集群众意见，集思广益，认真组织

本单位教代会代表撰写提案，共同做好教代会提案的征集工

作。 

2.教代会代表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行使民主权利。撰写

提案前应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，所反映的问题应实事求

是，充分反映大多数教职工的意愿；建议和措施应注重科学

性、可行性。 

3.教代会代表附议他人提案时，应充分理解提案人的诉

求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中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主动公开 2025年2月24日印发 


